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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当前，我国农业农村发展进入新阶段。各地顺应新型农业经

营主体蓬勃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，探索发展农业产业化联合体，

取得了初步成效。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

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》，促进农业

产业化联合体发展，现提出以下意见。 

一、充分认识发展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重要意义 

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龙头企业、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新

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分工协作为前提，以规模经营为依托，以利益

联结为纽带的一体化农业经营组织联盟。新形势下，发展农业产

业化联合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 

（一）有利于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。通过“公司+农民合

作社+家庭农场”组织模式，让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挥各自优

势、分工协作，促进家庭经营、合作经营、企业经营协同发展，

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。 

（二）有利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。通过构建上下

游相互衔接配套的全产业链，实现单一产品购销合作到多元要素

融合共享的转变，推动订单农业和“公司+农户”等经营模式创新，

促进农业提质增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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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有利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。通过推动产业链上下

游长期合作，降低违约风险和交易成本，稳定经营预期，促进多

元经营主体以市场为导向，加大要素投入，开展专业化、品牌化

经营，提高土地产出率、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。 

（四）有利于促进农民持续增收。通过提升农业产业价值链，

完善利益联结机制，引导龙头企业、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紧密

合作，示范带动普通农户共同发展，将其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，

同步分享农业现代化成果。 

二、准确把握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基本特征 

（一）独立经营，联合发展。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不是独立法

人，一般由一家牵头龙头企业和多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组成。各

成员保持产权关系不变、开展独立经营，在平等、自愿、互惠互

利的基础上，通过签订合同、协议或制定章程，形成紧密型农业

经营组织联盟，实行一体化发展。 

（二）龙头带动，合理分工。以龙头企业为引领、农民合作

社为纽带、家庭农场为基础，各成员具有明确的功能定位，实现

优势互补、共同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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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要素融通，稳定合作。立足主导产业、追求共同经营

目标，各成员通过资金、技术、品牌、信息等要素融合渗透，形

成比较稳定的长期合作关系，降低交易成本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。 

（四）产业增值，农民受益。各成员之间以及与普通农户之

间建立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，促进土地流转型、服务带动型等多

种形式规模经营协调发展，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，实现全产业

链增值增效，让农民有更多获得感。 

三、培育和发展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总体要求 

落实中央决策部署，围绕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以帮

助农民、提高农民、富裕农民为目标，以发展现代农业为方向，

以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为动力，积极培育发展一批带农作用突

出、综合竞争力强、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，成为

引领我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和现代农业建设的重要力量，为农

业农村发展注入新动能。在促进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过程中，

要把握以下基本原则。 

（一）坚持市场主导。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，

尊重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市场主体地位。政府重点做好扶

持引导，成熟一个发展一个，防止片面追求数量和规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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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坚持农民自愿。农业产业化经营有多种组织带动模式，

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在不同区域、不同产业有多种表现形式，具有

各自的适应性和发展空间。是否发展农业产业化联合体、选择哪

种合作模式，都要尊重农民的意愿，不搞拉郎配、一刀切。 

（三）坚持民主合作。引导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建立内部平等

对话、沟通协商机制，兼顾农户、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、龙头

企业等各方利益诉求，共商合作、共议发展、共创事业。 

（四）坚持兴农富农。把带动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作为基本

宗旨，打造产业链、提升价值链，挖掘农业增值潜力，发挥农业

产业化联合体对普通农户的辐射带动作用，保障农民获得合理的

产业增值收益。 

四、建立分工协作机制，引导多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组建农

业产业化联合体 

（一）增强龙头企业带动能力，发挥其在农业产业化联合体

中的引领作用。支持龙头企业应用新理念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，

发展精深加工，建设物流体系，健全农产品营销网络，主动适应

和引领产业链转型升级。鼓励龙头企业强化供应链管理，制定农

产品生产、服务和加工标准，示范引导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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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标准化生产。鼓励县级以上农业产业化主管部门开展重点龙头

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。引导龙头企业发挥产业组织优势，以“公

司+农民合作社+家庭农场”“公司+家庭农场”等形式，联手农

民合作社、家庭农场组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，实行产加销一体化

经营。 

（二）提升农民合作社服务能力，发挥其在农业产业化联合

体中的纽带作用。鼓励普通农户、家庭农场组建农民合作社，积

极发展生产、供销、信用“三位一体”综合合作。引导农民合作

社依照法律和章程加强民主管理、民主监督，保障成员物质利益

和民主权利，发挥成员积极性，共同办好合作社。支持农民合作

社围绕产前、产中、产后环节从事生产经营和服务，引导农户发

展专业化生产，促进龙头企业发展加工流通，使合作社成为农业

产业化联合体的“粘合剂”和“润滑剂”。 

（三）强化家庭农场生产能力，发挥其在农业产业化联合体

中的基础作用。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，鼓励农户流转承包土地

经营权，培育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。鼓励家庭农场使用

规范的生产记录和财务收支记录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。健全家庭

农场管理服务，完善家庭农场名录制度，建立健全示范家庭农场

认定办法。鼓励家庭农场办理工商注册登记。引导家庭农场与农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683


